
- 1 - 
 

 

 

 

 

沪商院〔2021〕141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上海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办学管理
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各相关单位： 

      现将《上海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办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按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  海  商  学  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0 月 25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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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办学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第一条 为提高我校应用技术型高等教育的国际化水

平，建立与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的管理模式相适应的管理

制度，根据2021年4月30日签署的《中国上海商学院与瑞士

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合作举办“上海洛桑酒店管理学院”协议》

和《上海商学院上海洛桑酒店管理学院章程》，特制定本管

理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用于确保上海商学院洛桑酒店管理学院

（以下简称“洛桑学院”）作为上海商学院（以下简称“商

学院”或“学校”）校内的国际化教育实验区，商学院授权

洛桑学院在联合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拥有较大办学自主权，

试行“虚拟法人、实体运行”的运行新机制。 

第三条 成立学院院务管理工作沟通小组，代表中瑞双

方对学院日常业务进行指导。成员由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

代表、上海商学院校长办公室、教务处、人事处、财务处、

资产与设备管理处、国际交流处、学生处、后勤保障处等相

关单位负责人及洛桑学院院长组成，工作组组长由商学院分

管校领导担任。 

第四条 洛桑学院成立战略咨询委员会、联合管理委员

会以及顾问委员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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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咨询委员会旨在为学院当前和未来发展提供战略

性与行业应用导向的宏观指导、战略咨询，统筹协调各方资

源，推进学院创新体制、新机制。委员会由来自政府、上海

商学院、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及泛服务业界的领军人物组

成。 

联合管理委员会由中国和瑞士办学方相关人员组成，为

洛桑学院的决策机构。每年召开 1-2 次会议。 

学院顾问委员会的建立旨在为学院当前和未来发展提

供战略性的指导。顾问委员会由来自社会各界的领军人物组

成，他们协助学院与政府、业界及组织加强联系，以确保学

院各项活动与社会发展紧密相关，培养未来优秀的人才。 

第五条 洛桑学院实行联合管理委员会领导下的院长负

责制，重大事项由党政联席会议决定，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

治核心和保证监督作用。洛桑学院需要学校解决的重大事项

需请示分管校领导决策，必要时召开联合管理委员会专题会

议或提交学校校长办公会、党委常委会会议决定。  

第六条  洛桑学院按照《中共中央组织部、中共教育部

党组关于加强高校中外合作办学党的建设工作的通知》和

《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》等文件要

求，设立上海洛桑酒店管理学院党总支。学院党总支是在上

海商学院党委领导下的二级党组织，严格贯彻执行党的路线

方针政策、国家法律法规，建立健全民主集中制，参与学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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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大问题的决策，加强思想政治、意识形态工作和党组织自

身建设，深化党风廉政建设，强化涉外纪律教育，充分发挥

党建引领作用，做好群团工作，切实把握“五育并举”，构

建“实践育人共同体”。   

第七条 洛桑学院的中方院级领导干部由校党委按组织

干部选拔流程任用。  

第八条 洛桑学院实行相对独立管理的人事制度，按事

业编制系列、劳动合同制系列、人才派遣类聘用人员。事业

编制系列招录、晋升参照上海商学院教职工管理相关规定，

纳入学校人事管理体系，工资收入由学校人事部门与洛桑学

院共同核定，由洛桑学院支付。劳动合同制和人才派遣制系

列人员的招录经学院与瑞方共同面试通过后，分别与学校和

人才代理公司签订劳动（务）合同，人员信息进入学校人事

管理信息系统，洛桑学院根据岗位、职称等情况，自主确定

薪酬标准和晋升条件，由洛桑学院自行支付。  

第九条 洛桑学院事业编制教职工职务、职称晋升须达

到学校要求由校人事部门统一审批。非事业编制教职工职

务、职称评审需经洛桑学院学术委员会同意、报联合管理委

员会审定后执行，并报人事处备案。  

第十条 洛桑学院国有资产管理由上海商学院资产管理

部门的统一管理，建立“统一管理、归口管理、分级管理、

责任到人”的国有资产管理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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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一条 洛桑学院办学收入一般为上海市教委以学生

人数为基础下拨的年度教育经费、每年全日制学生的学费收

入、上海市教委申请下拨的洛桑学院运行经费。（上海商学

院与洛桑学院另行商定方案） 

第十二条 在国家法律和规定允许的原则下，洛桑学院

在学校财务帐号拥有独立使用的财务专户，在学校的财务框

架下建立起规范的财务预算、决算和管理体系，预算中应列

明各项支出。学院的年度预算和决算应得到联合管理委员会

批准，并接受学校和国家管理部门的监督。 

第十三条 学院通过上海商学院教育发展基金会接受社

会支持学院建设发展捐赠，由学院院务委员会会议根据捐赠

协议授权、结合学院发展需要、集体决策使用。 

第十四条 学校审计处负责对学院进行年度内部审计，

包括财务收支及预算执行情况，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及有效

性，基金、设备、基建工程、产教融合、科研等运营情况。  

第十五条 学院所有学生必须遵守《上海商学院学生手

册》。根据本院中外合作办学实际情况，制定有关学生管理

的特殊规则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的制定和修改，须经上海商学院党委

审议批准，方可生效。 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上海洛桑酒店管理学院院务委员会

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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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上海商学院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1月 1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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